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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种意义上，是否允许人们进行自由讨论和公共论辩是区分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的标志之一，而人们的论证和论辩水平则大致反应着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可以预见，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新世纪的进一步展开，中国社会必将朝着更加富强、文明和民主的方向

稳步前进， 而以论证合理性或交往合理性为基础的公共论辩（publicdebate）、自由讨论（free discussion ）也必将构成这一社会之公

共生活的基本形式。论辩与讨论将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之中，而且日益显示其重要作用。能够有效地进行论证和论辩的人将比其

他人拥有更多的参与社会事务、发挥个人能力、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有效论证和论辩的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习得的，因此，为了成

为民主社会的一个合格的参与者，其成员就必须接受某种训练来提高自身进行批判性思维的素质和能力，这对于将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高校

学生来说尤为重要。

    目前，在我国普通高校逻辑教学所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困难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其一，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逻辑确定为仅次

于数学的基础科学，但逻辑课在我国整个大学课程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削弱，尚未成为所有大学生必须学习的通识课。与之相应的一个事实则

是从事逻辑教学和科研的人员日益匮乏。其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逻辑教学的改革主要是围绕如何科学而恰当地处理传统逻辑与现代

逻辑的关系而展开的，但在众说纷纭的解决方案中，似乎都对现代逻辑的内涵作了偏狭的理解，即把现代逻辑简单地等同形式化的逻辑。事

实上，传统逻辑的形式化不是逻辑现代化的唯一道路，数理逻辑也不是现代逻辑的全部，以论证和谬误为中心的非形式逻辑（informal

logic）同样构成了逻辑现代化的一个发展方向。非形式逻辑克服了数理逻辑远离日常生活和实际思维的不足，为人们的日常论证活动提供

了实际的技巧和指导。

    既然逻辑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大学生逻辑思维的素质和能力，那么，在进一步改革逻辑教学的时候，就应特别注意以下两方面的工

作：首先，从课程设置的角度看，必须改变逻辑课在整个大学课程体系中不受重视的现状，在强调逻辑学是仅次于数学的基础学科，逻辑思

维的素质和能力是人们在现代社会必备的素质和能力的同时，把逻辑课在课程体系中的地位从部分大学生可有可无的选修课提升到所有大学

生必须学习的通识课的高度。其次，就教材内容而言，必须改变目前逻辑学教材中普遍缺乏非形式逻辑内容的现状。具体的改革途径可作如

下的设想：一种途径是在现行通用教材的框架下，扩展以往教材中关于“论证”、“谬误”等部分的内容，把有关论证的建构与评估、论辩

的规则、谬误的识别与克服等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另外一种则是改革现行的教材体系，构建一个以培养批判性思维（有效论证与论辩）的

素质和能力为目的、以讲述非形式逻辑为主的新的逻辑学教材体系。原来作为讲授重点的传统逻辑中有关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内容，经过必

要的改造，将作为建构或评估论证、有效展开论辩、识别与克服谬误等的预备性知识或基本技巧而得到保留。至于目前已经引进教材体系中

的有关现代逻辑（主要是数理逻辑）的内容，则将有选择地加以剔除，因为讲授这一部分的内容将不是作为普通高校通识课程的逻辑课的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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